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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守茂、四川茂盛机械有限公司与南充市顺庆区东风绸厂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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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6）成民初字第619号

原告陈守茂，男，xxxx年x月xx日生，住四川省xx县xx镇x街x号。  

原告四川茂盛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西充县多扶镇上街152号。  

法定代表人陈守茂，经理。  

委托代理人鲜继华，男，西充晋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四川省xx县xx镇xx路。  

委托代理人刘东，男，南充市三星专利代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四川省xx市xx区。  

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东风绸厂。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舞风镇4村2组。  

法定代表人郭元强，厂长。  

委托代理人冯容贵，男，南充市顺庆区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四川省xx市xx区xx巷。  

本院于2006年7月12日立案受理了原告陈守茂、四川茂盛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东风绸厂专利侵权纠纷

一案。原告陈守茂、四川茂盛机械有限公司起诉认为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东风绸厂未经原告同意，生产和销售了侵犯原告

陈守茂ZL200420033379.8号专利权的农用微型装载机，请求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ZL200420033379.8专利权的侵害，销毁

制造侵权产品的机器和模具，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万元及合理开支17 50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  

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东风绸厂在本调解书生效后，立即停止制造和销售侵犯ZL200420033379.8号农用微型装载机专利

的ZL－10、ZL－20微型农用装载机产品。  

被告南充市顺庆区东风绸厂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守茂、四川茂盛机械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2 

000元。  

三、本案受理费3 435元，由陈守茂、四川茂盛机械有限公司承担。  

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吴 涛 

代理审判员 曾 英 

人民陪审员 卢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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